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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敬請  鑒察。  

 

(三 )、本公司 110 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  

1、本次盈餘分配普通股現金股利新台幣 1,237,479,280 元

(每股配發新台幣 4.3 元 )。  

2、本次現金股利之發放，計算至元為止 (元以下捨去 )，配發

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列入公司之其他收入。  

3、盈餘分配案如因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變動致配息率發生變

動時，擬授權董事會辦理變更相關事宜。  

4、敬請  鑒察。  

 

(四 )、 110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  

1、依公司章程第 28 條規定。  

2、本公司 110年度獲利新臺幣 2,199,192,288 元 (即稅前利益

扣除分派員工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擬提列員工酬勞現

金 1.70％計新臺幣 37,432,750 元及董事酬勞 0.79%計新臺

幣 17,294,076 元。  

3、本次提撥之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全數將以現金發放，與

110 年度認列費用金額無差異。  

4、上述員工及董事酬勞提列金額經 111年 3月 22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5、敬請  鑒察。  

 (五 )、國內無擔保普通公司債發行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  

1、本公司於民國 110 年 9 月 30 日董事會決議，為籌措長期營

運資金所需或償還借款並降低未來利率反轉向上之風險，

發行國內第一次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發行情形如下表：  

  110 年度國內第一次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發行

日期  

民國 110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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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

期間  

五年  

發行

目的  

籌措長期營運資金所需或償還借款並降低未來利

率反轉向上之風險。  

發行

總額  

新台幣參拾億元整  

發行

利率  

固定年利率 0.75% 

還本

方式  

自發行日起到期一次還本。  

計、付

息方式  

本公司債自發行日起依票面利率，每年單利計付

息乙次。每壹佰萬元債券付息計算至元為止，元

以下四捨五入。本公司債還本付息日如為付款地

銀行業停止營業日時，則於停止營業日之次一營

業日給付本息，且不另付利息。如逾還本付息日

領取本息者，亦不另計付利息  

2、敬請  鑒察。  

参、承認事項：  

(一 )、承認 110 年度決算表冊案，敬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明：  

1、本公司 110 年度決算報表，包括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經由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竣事，且經本公司董

事會議通過並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出具審查報告書

在案。  

2、有關決算表冊請參閱附件二。  

3、敬請  承認。  

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 193,263,658 權 (其中以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為 156,463,895 權 )；經票決結果，

贊 成 160,230,909 權 (其 中 以 電 子 方 式 行 使 表 決 權 者 為

123,465,993 權 )，反對 221,367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 權 者 為 221,367 權 ) ， 無 效 票 0 權 ， 棄 權 / 未 投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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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11,382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為 32,776,535

權 )，贊成比例 82.90%，本案照案通過。  

 

(二 )、承認 110 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明：  

1、 110 年度稅後純益 1,964,730,343 元，扣除確認福利計畫

再衡量數認列於保留盈餘 815,122 元及加計子公司確認福

利計畫再衡量數認列於保留盈餘 367,515 元，合計本期稅

後淨利加計本期稅後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

之金額為 1,964,282,736 元，合併前期調整後之未分配盈

餘 1,945,519,993 元，共計 3,909,802,729 元擬依公司章

程分配之。  

2、盈餘分配計劃如下，請參閱附件四。  

（ 1）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新台幣 196,428,274 元整。  

（ 2）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新台幣 544,040,378 元整。  

（ 3）  股東股息紅利 --現金（每股 4.3 元）新台

1,237,479,280 元整。  

3、敬請  承認。  

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 193,263,658 權 (其中以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為 156,463,895 權 )；經票決結果，

贊 成 161,492,996 權 (其 中 以 電 子 方 式 行 使 表 決 權 者 為

124,728,080 權 )，反對 88,368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者為 88,368 權 )，無效票 0 權，棄權 /未投票 31,682,294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為 31,647,447 權 )，贊成

比例 83.56%，本案照案通過。  

 

肆、討論事項。 

(一 )、本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敬請  公決。（董事會提）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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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應公司法第 172-2 修正，公司考量實際需要於章程增訂

「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方式為之」條款，修訂前後對照表詳如附件五。  

2、敬請  公決。  

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 193,263,658 權 (其中以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為 156,463,895 權 )；經票決結果，

贊 成 161,441,653 權 (其 中 以 電 子 方 式 行 使 表 決 權 者 為

124,676,737 權 )，反對 77,381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者為 77,381 權 )，無效票 0 權，棄權 /未投票 31,744,624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為 31,709,777 權 )，贊成

比例 83.53%，本案照案通過。  

 

(二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案，敬請  公決。  

   （董事會提）  

說明：  

1、為配合法令變動，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修訂前後對照表詳請參閱附件六。  

2、敬請  公決。  

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 193,263,658 權 (其中以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為 156,463,895 權 )；經票決結果，

贊 成 161,443,471 權 (其 中 以 電 子 方 式 行 使 表 決 權 者 為

124,678,555 權 )，反對 77,381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者為 77,381 權 )，無效票 0 權，棄權 /未投票 31,742,806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為 31,707,959 權 )，贊成

比例 83.53%，本案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  會：同日上午 9時 23分。 

 

(本次股東常會紀錄僅載明會議進行之要旨，詳盡內容仍以會議影音紀錄為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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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 Chuan Holding Limited Hon Chuan Vietnam Co., Ltd.

Hon Chuan Malaysia SDN. BHD. Hon Chuan (Thailand) Co., Ltd. Hon 

Chuan FD Packaging Co., Ltd.

Hon Chuan 

Holding Limited Hon Chuan Vietnam Co., Ltd. Hon Chuan 

Malaysia SDN. BHD. Hon Chuan (Thailand) Co., Ltd. Hon Chuan FD 

Packaging Co., Ltd.

110 109 12 31

3,317,752 4,236,058

10.91% 14.78% 110 109 1 1 12 31

420,219 421,102

29.59% 32.52%  

- 8 -



 

 

 

 

 

 

 

 1. 

 

 2. 

 

 3. 

 

 4. 

- 9 -



 

5.

6.

 

110

 

    

 
1100356048  

 
1010028123  

1 1 1 3 2 2

- 10 -



110 109 12

31 110 109 1 1 12 31

 

110

109 12 31 110 109 1 1

12 31  

 

 

- 11 -



110

 

110

 

PET

 

 

1.

2.

Hon Chuan Holding 

Limited Hon Chuan Vietnam Co., Ltd. Hon Chuan Malaysia SDN.  

BHD. Hon Chuan (Thailand) Co., Ltd. Hon Chuan FD Packaging Co., Ltd.

Hon Chuan Holding Limited

Hon Chuan Vietnam Co., Ltd. Hon Chuan Malaysia SDN. BHD. Hon 

Chuan (Thailand) Co., Ltd. Hon Chuan FD Packaging Co., Ltd.

110 109

12 31 4,040,075 4,669,532

12.04% 14.73% 110 109 1 1

12 31 3,075,600 2,814,370

14.38% 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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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訂前後對照表 
修訂日期：111年 6月 17日 

 

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第十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

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結

後 6個月內召開完畢，臨時會於必要

時依法召集之。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

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結

後 6 個月內召開完畢，臨時會於必

要時依法召集之。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公司得以視

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方式為之。 

配合法

令修正 

第三十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 58 年 6 月 16 日 

………第四十四次修訂於民國 108 

年 6 月 19 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 58 年 6 月 16 

日 

………第四十四次修訂於民國 108 

年 6 月 19 日、第四十五次修訂於

民國 111 年 6 月 17 日。 

增訂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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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對照表 
修訂日期：111年 6月 17日 

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第四條 評估程序 

一、 本公司（含子公司）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除

與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

地委建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

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二)如鑑價機構之鑑價結果與交易金額

差距達百分之二十以上者，除取得

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額，

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

金額外，應請簽證會計師依審計準

則公報第二十號第十三條規定辦

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

當性表示具體意見。所稱鑑價結果

與交易金額差距係以交易金額為基

準。 

 

(三)交易金額達新台幣十億元以上者，

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鑑價機構鑑

價；如二家以上鑑價機構之鑑價結

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

或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異達百分

之二十以上者，除取得資產之估價

結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

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

請簽證會計師依審計準則公報第二

十號第十三條規定辦理，並對差異

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

意見。 

 

二、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先取具標的公司

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

參考。如有下列情形之一，且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

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

師並應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

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

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評估程序 

一、 本公司（含子公司）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除

與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

地委建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

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二)如鑑價機構之鑑價結果與交易金額

差距達百分之二十以上者，除取得

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額，

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

金額外，應請簽證會計師依其所屬

各同業公會之自律規範辦理，並對

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

具體意見。所稱鑑價結果與交易金

額差距係以交易金額為基準。 

 

 

(三)交易金額達新台幣十億元以上者，

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鑑價機構鑑

價；如二家以上鑑價機構之鑑價結

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

或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異達百分

之二十以上者，除取得資產之估價

結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

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

請簽證會計師依其所屬各同業公會

之自律規範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

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二、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先取具標的公司

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

參考。如有下列情形之一，且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

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應依

其所屬各同業公會之自律規範: 

 

 

(一)取得或處分非於證券交易所或證券

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 

(二)取得或處分私募有價證券。 

配合法

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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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五、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

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

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

律師或證券承銷商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未曾因違反本法、公法、銀行法、

保險法、金融控股公司法、商業會

計法，或有欺、背信、侵占、偽造

文書或因業務上犯罪行為，受一年

以上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但執行

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已滿三年

者，不在此限。 

(二)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或有實質

關係人之情形。 

(三)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

之估價報告，不同專業估價者或估

價人員不得互為關係人或有實質關

係人之情形。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時，

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專業

能力、實務經驗及獨立性。 

(二)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行適

當作業流程，以形成結論並據以出

具報告或意見書；並將所執行程

序、蒐集資料及結論，詳實登載於

案件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及資

訊等，應逐項評估其完整性、正確

性及合理性，以做為出具估價報告

或意見書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備專

業性與獨立性、已評估所使用之資

訊為合理與正確及遵循相關法令等

事項。 

 

 

五、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

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

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

律師或證券承銷商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未曾因違反本法、公法、銀行法、

保險法、金融控股公司法、商業會

計法，或有欺、背信、侵占、偽造

文書或因業務上犯罪行為，受一年

以上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但執行

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已滿三年

者，不在此限。 

(二)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或有 實

質關係人之情形。 

(三)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

之估價報告，不同專業估價者或估

價人員不得互為關係人或有實質關

係人之情形。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時，

應依其所屬各同業公會之自律規範及下

列事項辦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專業

能力、實務經驗及獨立性。 

(二)執行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行適

當作業流程，以形成結論並據以出

具報告或意見書；並將所執行程

序、蒐集資料及結論，詳實登載於

案件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及資

訊等，應逐項評估其適當性及合理

性，以做為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

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備專

業性與獨立性、已評估所使用之資

訊為適當且合理與正確及遵循相關

法令等項。 

 

第五條 關係人交易 

二、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

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

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經審計委

員會同意，提交董事會通過，使

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略) 

 

關係人交易 

二、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

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

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經審計委

員會同意，提交董事會通過，使

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略) 

 

配合法

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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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本公司與母公司、子公司或其直接間接

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

子公司彼此間從事下列交易，董事會得

依第三條第一項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

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

會追認：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

使用權資產。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八條第二

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

一年，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提交審計委

員會同意及董事會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母公司、子公司或其直接間接

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

子公司彼此間從事下列交易，董事會得

依第三條第一項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

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

會追認：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

使用權資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

用權資產。 

 

本公司或其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

公司有第一項交易，交易金額達本公司

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本公司應將第

一項所列各款資料提交股東會同意後，

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但本公

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其子公司彼

此間交易，不在此限。 

 

第一項及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

八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

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

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準則規定提交股

東會、董事會通過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第八條 公告及申報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

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

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

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略)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

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

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下

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買賣國內公債。 

 

 

（二）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交易所

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

證券買賣，或於初級市場認購

募集發行之普通公司債及未涉

及股權之一般金融債券（不含次

順位債券），或申購或買回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或期貨信託基

金，或證券商因承銷業務需

要、擔任興櫃公司輔導推薦證

券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認購之有價

證券。 

(略) 

公告及申報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

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

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

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略)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易、金融機構

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

交易金額達之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下

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買賣國內公債或信用評等不低於我

國主權評等等級之外國公債。 

 

(二)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證券交

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

證券買賣，或於初級市場認購外國

公債或募集發行之普通公司債及未

涉及股權之一般金融債券（不含次

順位債券），或申購或買回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或期貨信託基金，或申

購或賣回指數投資證券，或證券商

因承銷業務需要、擔任興櫃公司輔

導推薦證券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認購之有價

證券。 

(略) 

配合法

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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